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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關建議收購事項的框架協議

董事會欣然宣佈，於 2015年 5月 4日，本公司訂立框架協議，內容有關於目標公

司的 80%股權的建議收購事項。目標公司目前於廣西省來賓市以建設 -經營 -轉

讓特許經營權營運垃圾焚燒發電廠。

本公告乃由粵豐環保電力有限公司（「本公司」）根據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證券

上市規則（「上市規則」）第 13.09 (2)條及香港法例第 571章《證券及期貨條例》第

XIVA部內幕消息條文（定義見上市規則）作出。

本公司董事（「董事」）會（「董事會」）欣然宣佈，於 2015年 5月4日，本公司訂立框架

協議（「框架協議」），內容有關建議收購於來賓中科環保電力有限公司（「目標公

司」）的80%股權（「建議收購事項」）。

訂約對方為本公司的獨立第三方（定義見上市規則）。目標公司目前於廣西省來賓

市以建設 -經營 -轉讓特許經營權營運一家垃圾焚燒發電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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框架協議載列雙方就建議收購事項之初步商業意向，建議收購事項的條款有待雙

方進一步磋商。本公司將於訂立任何有關建議收購事項的正式協議前對目標公司

進行盡職調查。於本公告日期，盡職調查尚未完成。建議收購事項不一定會落實

進行。根據上市規則，倘建議收購事項落實進行，其或會構成本公司的須予披露

交易。本公司將於訂立有關建議收購事項的正式協議時遵守上市規則的有關規

定。

於本公告日期，尚未訂立有關建議收購事項的正式協議，而建議收購事項不一定

會進行。本公司股東及潛在投資者於作出任何有關買賣本公司股份的決定時務須

審慎行事。

承董事會命

粵豐環保電力有限公司

主席

李詠怡

香港，2015年5月4日

於本公告日期，董事會由執行董事李詠怡、黎健文、袁國楨及黎俊東；非執行董

事呂定昌及黎叡；獨立非執行董事沙振權、陳錦坤及鍾永賢組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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